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科研及創新資助計劃 

科學技術發展基金（以下簡稱：科技基金）根據第 64/2021 號行

政長官批示核准並為其組成部分的《資助批給規章》第十五條及第十

六條，制定本專項資助計劃。 

 

一、 目的 

配合特區政府施政方針，支持本澳科研單位及研究人員透過深

入開展各類科技研究，持續提升科研實力及前沿原始創新的能

力，保持本澳優勢學科的領先地位。同時，支持加強產學研合

作，鼓勵產出應用型科研成果，提升科技創新成果對本澳社會

及經濟發展的貢獻。 

 

二、 申請項目類別及條件 

申請項目分為三個類別： 

1. A 類項目:面向有助於提升科研實力及前沿原始創新能力

的科研項目，申請金額不超過 300 萬澳門元；  

2. B 類項目:面向具應用型科研成果的科研項目，申請金額

不超過 300 萬澳門元； 

3. C 類項目: 面向具應用型科研成果的科研項目，申請金額

為 300 萬澳門元以上，但不超過 500 萬澳門元。 

 

三、 申請實體 

符合以下任一條件的實體可提出申請： 

1. 受澳門特別行政區政府監督的高等院校； 

2. 在澳門特別行政區從事科技研究開發活動的實驗室或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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他實體； 

3. 在澳門特別行政區註冊的非牟利私人機構； 

4. 在澳門特別行政區從事研究開發的研究人員。 

 
四、 申請要求 

1. 申請 B 類或 C 類的項目，其研究主題必須符合特區政府

施政方向，圍繞當期澳門特別行政區經濟和社會發展五

年規劃、特區政府施政報告以及橫琴粵澳深度合作區的

相關規劃和方案等的目標開展，應以產出應用型科研成

果為主要目標。 

2. 申請 C 類的項目，須於計劃書中提出 5 年研究計劃及相

應預算。 

3. 其它在申報指南中列出的成果產出指標要求。 

 

五、 合作研究 

科技基金鼓勵申請實體與本地或外地的高等院校、科研機構或

商業機構開展合作研究。 

 
六、 資助方式 

無償資助。 

 

七、 可獲資助及不可獲資助的開支 

參照第 64/2021號行政長官批示核准並為其組成部分的《資助

批給規章》第三條的規定。 

 

八、 金額及年限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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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. 科技基金每年從本身預算中分配在此項計劃的預算不超

過 3 億澳門元。行政委員會視每年實際預算情況於申報

指南中公佈本計劃當年的資助批給總額。 

2. A 類和 B 類項目的資助年限不超過三年。 

3. C 類項目的資助年限不超過三年，但不妨礙按第十四條的

規定申請連續資助。 

 
九、 申報指南 

科技基金行政委員會每年就每類項目的資助批給總額、重點支

持領域、評審準則、申請計劃書的要求、成果產出指標要求等

具體細節編制申報指南。 

 

十、 項目預算  

1. 申請實體須於申請計劃書中詳細列出項目預算金額，所列

開支須符合第七條所指“可獲資助的開支”的要求。 

2. 倘與商業機構合作，該等商業機構須提供配套投入。 

 
十一、 申請期 

科技基金行政委員會訂定申請的具體起止日期。 

 

十二、 申請卷宗 

根據第 64/2021號行政長官批示核准並為其組成部分的《資助

批給規章》第六條之規定。 

 

十三、 申請方式 

申請實體於申請截止日前按科技基金要求的方式遞交上條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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指的全部申請文件。 

 

十四、 連續資助 

1. C 類項目第 4 及第 5 年研究的資助可在項目執行期滿兩年

後的六個月內提出連續資助申請，科技基金按一般程序再

作審批。若逾期不作申請，視作放棄處理。 

2. 連續資助申請除須提交第十二條所指卷宗文件外，還須提

交項目研發進展情況報告及預算執行情況報告。  

3. 連續資助申請的評審應根據項目目前研發進展情況以及

預算執行情況，著重考慮項目連續的必要性。 

 

十五、 初步分析 

1. 科技基金對申請卷宗進行初步分析，以核對有關卷宗是否

正確和是否齊備及審查申請項目是否符合接受資助的條

件。 

2. 科技基金將視需要，要求申請實體在十五日內補交資料。 

 

十六、 評審方式 

1.  科技基金按第 64/2021 號行政長官批示核准並為其組成

部分的《資助批給規章》進行審批。 

2. 科技基金可根據需要，現場考察申請實體的研究條件，約

見項目團隊以及倘有的合作者進行面談。 

 

十七、 資助的批給及發放 

1. 科技基金在有審批結果後將通知申請實體。 

2. 獲批申請實體須與科技基金簽訂《資助同意書》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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十八、 報告書 

1. 獲批申請實體應就獲資助的項目遞交工作執行進度的年

度報告，以便科技基金進行中期評估。 

2. 獲批申請實體應按照第 18/2022號行政法規《澳門特別行

政區公共財政資助制度》第十四條第一款第四項所指的期

限內，向科技基金遞交總結報告。 

3. 年度及總結報告須由兩部分組成；一部分是關於實際進行

的活動，另一部分是財務執行方面的報告。報告書應附同

有關的證明文件。 

 
十九、 受資助者的義務及違反的後果 

1. 申請實體須履行下列義務： 

1.1 如實提供資料及作出聲明； 

1.2 將資助款項用於批給決定指定的用途； 

1.3 謹慎、合理規劃及組織受資助的項目； 

1.4 按時提交上條所指的報告，如因不可抗力或其他不可

歸責於受資助者的原因，導致無法按時提交報告，應

自相關事實發生之日起七個工作日內通知科技基金； 

1.5 退回未用於指定用途的資助款項； 

1.6 遵守與科技基金簽立同意書內所訂定的條款； 

1.7 接受及配合科技基金對運用資助款項的監察，包括對

相關收支及財務狀況的查驗，並同意科技基金於整個

項目進程中擁有文字、攝影、拍照與其他形式記錄之

權利，以及所有相關產出物之永久無償使用權；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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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.8 在任何與項目相關的宣傳活動、新聞稿及宣傳物品註

明獲得“澳門特別行政區科學技術發展基金支持”

或“支持單位：澳門特別行政區科學技術發展基金”，

並向基金報備； 

1.9 同意科技基金將有關申請項目的基本資料、項目摘要

及可公開的成果發佈於科技基金網站及對外之公開

文件中； 

1.10 保證申請項目的內容及項目執行程序均無違反法律

規定，亦無侵犯他人的任何權利。 

1.11 配合第 64/2021號行政長官批示核准並為其組成部分

的《資助批給規章》第五章“責任及監察”規定的相

關內容。 

2. 受資助實體倘未履行上款所指的義務，或出現第 64/2021

號行政長官批示核准並為其組成部分的《資助批給規章》

第十七條第一款所指的任一情況，科技基金可視受資助者

違反義務行為的性質及嚴重程度，作出以下決定： 

2.1 不批給資助； 

2.2 對已批給但尚未發放的款項，暫緩發放或在計算實際

發放金額時作適當限制； 

2.3 全部或部分取消已批給的資助，並要求受資助者返還

相關資助款項； 

2.4 在一年內拒絕相關項目負責人或私人企業提出的資

助申請。 

3. 本條第 2.3 項及 2.4 項所指的後果尤其適用於下列情況： 

3.1 受資助者故意違反本條第 1.1項及 1.2項規定的義務；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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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.2 受資助者違反本條第 1.3 項規定的義務，並對參與者

或公共利益，尤其是公眾安全或社會秩序造成嚴重風

險或損害。 

4. 如資助批給被取消，獲批的申請實體須返還已收取的資助

款項，但須扣除已分期償還的金額。 

5. 凡屬由科技基金資助的開支，不得接受其他公共款項資助

計劃的資助。 

 

二十、 監察 

參照第 64/2021號行政長官批示核准並為其組成部分的《資助

批給規章》第十九條的規定。 

 

二十一、 解釋權 

科技基金保留對本計劃的最終解釋權。 

 

二十二、 適用的法例 

本專項資助計劃沒有載明的事項，適用澳門特別行政區現行法

例，尤其是經第 1/2021號行政法規修改的第 14/2004 號行政法

規《科學技術發展基金章程》、第 18/2022號行政法規《澳門

特別行政區公共財政資助制度》及第 64/2021號行政長官批示

核准並為其組成部分的《資助批給規章》。 


